
第 22 卷第 1 期
2021 年 2 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2 No．1
Feb．2021

［收稿日期］ 2020－08－18
［基金项目］ 华侨大学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华侨华人研究”资助( 编号: HQHRZD2018-02)
［作者简介］ 张赛群( 1975—) ，女，湖南沅江人，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1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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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在不同阶段，党和政府对华侨华人救灾的参与态度和开放程度

不同，并呈现出政策优待、统筹化与法制化趋势明显、动员组织与政策激励并存、加强服务管理等特征。这一政策演变与民族

情感和历史传统、主流国际救援观念、国内外形势等均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事实上对华侨华人参与新中国救灾的规模、流向、
程度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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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华侨

华人①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他不仅是“可以团结的

力量”，还是中国救灾②事业的重要参与力量，捐赠

是其参与的主要方式。目前学界对华侨华人单次救

灾表现的研究较多，个别学者还关注了华侨华人参

与的特点和动机③，但对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

政策的研究则较为罕见。由于华侨华人救灾政策既

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救援政策，也不同于一般的侨捐

政策，而且这一政策事实上对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救

灾的规模、方式、程度等影响甚大，因此，本文拟对其

演变、特征、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以推动华侨华人

与中国救灾事业相关研究的发展。

一 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的演变

依据党和政府对华侨华人中国境内救灾的态度

和相应管理举措，新中国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一) 1949—1965 年，纳入一般侨汇侨捐阶段

基于建国初期复杂的国际环境，党和政府对灾

害救助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基本拒绝接受外国政府

和国际组织的援助［1］。然而，华侨华人救灾传统上

属于侨捐公益事业范畴，党和政府对此并不完全

排斥。
中央人民 政 府 华 侨 事 务 委 员 会 ( 简 称“中 侨

委”) 主任何香凝在 1950 年元旦对华侨的新年讲话

中表示:“我们热烈诚恳地欢迎海外华侨，发扬革命

的传统，加倍地帮助祖国，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光

荣事业。”［2］表明中侨委对“侨援”持欢迎态度，但这

一态 度 其 时 主 要 针 对 侨 汇，对 侨 捐 仍 较 为 谨 慎。
1950 年 6 月，中侨委在答复广东省关于华侨自愿捐

助款项应否接受的问题时，就传达了其时周恩来总

理“为体念海外华侨处境日艰，中央及地方都不向

华侨募捐”的指示精神，同时指出:“如系自动( 不带

丝毫勉强) 捐款赞助福利事业，似亦未便固拒，有此

种情形，应先行呈核。”［3］可见，当时我们秉持不募

捐、不拒绝的相对保守态度。但随即朝鲜战争的爆

发使这一态度有所转变，1950 年 9 月，政务院批准

了《国外捐赠慈善物品报运进口暨免税暂行办法》，

表明我国准备接受国外捐赠物资。1951 年 6 月，何

香凝在中侨委第一次侨务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发

动归侨、侨眷、华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捐献更多的

“华侨号”飞机、坦克、大炮［4］。可见，此时中侨委对

待侨捐的态度趋于积极。
之后，出于争取外汇的需要，1955 年《国务院关

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和同年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过去侨汇工作状况和

改进今后工作的报告》均对侨捐持鼓励态度，后者

表示华侨募款回国兴办公益事业，“应当欢迎并给

予支持”［5］976。但整体而言，在此期间对侨捐的态度

仍有所保留，如根据国务院 1959 年《关于国外侨胞

和港澳同胞赠送人民公社和其他单位的物资的审批

和免征关税的规定》及 1964 年《关于华侨和港澳同

胞捐资兴办公益事业问题的通知》，虽然侨捐公益

物资一般予以免税进口，但严禁各地劝募，即便自愿

捐赠的公益款物审批手续也十分严格，价值超过人

民币 1000 元( 本文未特别标注者均为人民币) 者，

须由省级政府转报中央侨汇工作小组批准后才可接

受。还要求尽量将外汇调回国内，由国内供应他们

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要的物资［6］。这与其时争取外

汇的考虑有关。
这一时期，对华侨救灾之事较少单独提及，但对

于国内归侨、侨眷抗灾则持鼓励态度。1958 年何香

凝明确表示，侨眷、归侨应该把侨汇余资等用在生产

上，以便在一、二年内争取基本消灭侨区的水旱灾

害［7］。显然，这一倡导是从防灾角度提出的。实践

中，地方层面个别地区利用侨汇救灾的迫切之心，曾

出现了以机关、团体名义向国外侨团和华侨劝募，或

擅自派人出境招募侨捐的现象④。广东梅县罗坑乡

信用社也曾以“旱灾”为由，“动员”侨眷认额存款和

制订全年存款计划［5］973。实际强迫侨眷储蓄，限制

侨汇使用。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由于新中国初建，国际国内

形势较为不利，党和政府对于侨捐及国外救灾援助

均较为谨慎，华侨华人救灾被纳入一般的侨汇、侨捐

政策中加以管理。
( 二) 1966—1977 年，拒绝接受阶段

“文革”期间，华侨捐赠被诬为“破 坏 自 力 更

生”，一些曾经热心捐赠的华侨、归侨、侨眷受到迫

害，严重挫伤了华侨华人捐赠的积极性。在能否继

续接受侨捐的问题上，1969 年 3 月，广东省革委会

颁布了《关于严禁向华侨、港澳同胞发动捐献问题

的通知》，严禁以任何名目、任何形式向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发动捐献，对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捐献一

般要婉言谢绝，说服不了的，必须逐级审查上报经批

准方可接受⑤。实际拒绝接受侨捐，救灾参与也是

如此。
( 三) 1978—1979 年，恢复接受阶段

1978 年 1 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侨务领域

开始拨乱反正，各项侨捐政策逐渐恢复。而随着侨

捐政策的逐渐恢复，华侨华人的救灾热情被重新调

动起来，并获得了党和政府的肯定。1979 年江苏溧

阳县发生地震灾害，当地政府欣然接受了东京华侨

总会、大阪华侨江苏同乡会的捐赠。
( 四) 1980—1998 年，纳入国际救援阶段

1980 年，党和政府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有

所松动。这年 3 月，海关总署《关于接受援助项目

进口设备等准予免税的通知》要求，联合国所属组

织或其它国际组织无偿向我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物

资设 备 等，经 批 准，准 予 免 征 进 口 关 税 和 工 商

税［8］539。这表明我国准备接受并优待国际组织的无

偿捐赠。10 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

灾署援助的请示》表示: “今后我国发生自然灾害

时，可及时向救灾署提供灾情，对于情况严重的，亦

可提出援助的要求。”⑥其后，我国国际救援政策虽

曾有所反复，但接受外援的方针自此便确定下来。
1991 年 7 月 11 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向国

际社会发出支援灾区的紧急呼吁。此后，中国开始

积极、主动地接受救灾外援。
对于华侨华人救灾捐赠，国务院 1981 年《关于

处理国际上对四川水灾救济问题的请示》中明确表

示:“对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个人的捐助，一般可接

受。”⑦1987 年《关于调整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方针问

题的请示》中也表示: “外国民间组织和国际友人、
爱国华侨主 动 提 供 捐 赠，一 般 可 接 受。”［8］547-548 可

见，此时我国已将华侨华人救灾捐赠纳入国际救援

中一并管理，同时根据改革初期的侨捐政策，一般侨

捐救灾公益物资可以免税进口。
在能否劝募的问题上，1990 年之前，任何单位

和个人仍不得向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进行劝

募。直至 1990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内地单位在港澳地区募捐集资管理

的通知》才明确肯定了在港澳地区救灾募捐的必要

性和合理性⑧。之后，由于各地募捐活动过于频繁，

且不尽合乎程序，1996 年出台补充通知，强调在港

澳地区募捐集资要按照中央规定严格控制［9］。同

时，由于此期港澳台胞救灾物资增多，对其的使用也

有所强调。如根据 1989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

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外汇参加外汇调剂的暂行规

定》，各级政府接受华侨、港澳台同胞为支援本地区

救灾捐赠的外汇，允许参加调剂［10］。这有助于调动

华侨华人的捐赠热情。之后，1994 年 7 月《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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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港澳台同胞救灾捐款使用办法的通知》和 1996
年 8 月《民政部关于香港同胞救灾捐款使用办法的

通知》主要对港澳台胞救灾捐款的具体使用予以

规范。
总之，在此期间我国已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并将华侨华人救灾捐赠纳入国际救援中一并管理。
1990 年后我国开始允许合乎程序的港澳救灾募捐，

并出台 了 专 门 政 策 对 侨 捐 救 灾 款 物 的 使 用 加 以

管理。
( 五) 1999 年以来，纳入社会公益救灾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将华侨华人救灾纳入整个境外

救灾，并将境外救灾纳入整个社会公益救灾活动中

统一管理，专门政策明显减少。而 199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以下简称《捐赠法》) 和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以下简称《慈善

法》) 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公益事业走上法制化

轨道。
与前期不同的是，1999 年《捐赠法》明确将“救

助灾害”划归到“公益事业”范畴，而 2016 年的《慈

善法》明确了慈善活动包括“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并将

慈善服务纳入慈善活动当中，从而拓展了慈善方式。
同时，依据《捐赠法》，2000 年 5 月民政部颁布《救灾

捐赠管理暂行办法》，专设“境外救灾捐赠”篇章，对

就灾后国际救灾援助的呼吁、接收主体、接收外汇方

式等做出具体规定［11］。2008 年 4 月民政部颁布了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对之进行补充修订。另外，

2003 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救灾捐赠物资

进口管理的通知》，以及 2006 年国务院办公厅《国

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后多次修订) ，200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相

关条款，共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际救援政策法规。
这些也为调整华侨华人救灾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一时期，华侨华人救灾仍享受进口税则优待，

如 1999 年《捐赠法》强调境外公益性捐赠物资减征

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国内侨企

的救灾捐赠支出，根据 1993 年《企业所得税暂行条

例》，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

除。2007 年后这一免税税额升至 12%。涉侨基金

会等组织从事公益救灾事业，按照 1999 年的《捐赠

法》和 2004 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 后多次修订) ，

依法享有税收优惠政策。2007 年财政部和税务总

局《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

问题的通知》，将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扩大到在民

政部登记注册的所有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

金会［12］。
此期，相关部门非常重视救援资金的监管问题。

如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央纪委等五部委联合

下发《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也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汶川

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对抗震

救灾资金物资的监管提出了明确要求［13］。为加强

对海外华侨华人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的监管，国侨办

成立了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使用领导小组，对抗

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
可见，此期华侨华人救灾被纳入整个社会公益

救灾中统筹管理，同时华侨华人救灾方式有所拓展，

管理得以强化。

二 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的特点

除阶段性特征外，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

策还有一些与其它侨捐政策或境外救灾政策不一样

的特征。
( 一) 政策优待

政策优待既体现在与境外政府或国际组织参与

中国救灾事业的政策比较中，也体现在与一般国外

民间组织与个人参与中国救灾事业的政策比较中。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对待国际援助经历了从拒绝到逐步接受，

再到积极争取的演变过程。从 1949 年到 1979 年，

尽管中国遭遇了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但这 30 年

间，我国基本拒绝一切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援助，

只是有原则地接受了少量个人援助。直至 1980 年

10 月，我国才同意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并将侨

捐救灾事业纳入其内管理。在此之前，我国是将华

侨华人救灾捐赠列入个人捐赠范畴，视为华侨华人

兴办家乡公益事业的一部分，除“文革”特殊时期外

并不拒绝。同时，由于在外援中对侨胞救灾另眼相

待，因而也有一些专门针对侨胞救灾的政策出台，这

使得即便与一般的国外个人捐赠相比较，华侨华人

救灾政策仍然有其独特之处。而且，地方层面也有

一些优惠政策。如根据 1982 年《关于加强华侨和港

澳同胞捐赠进口物资管理的通知》，侨捐物资价值

在一万元以上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

准; 价值在一万元以下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侨 务 办 公 室 批 准。但 实 际 上 粤、闽、沪 等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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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将权限下放到市、地、县审批，价值一度放宽到

2～50 万元。如 1984 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华侨捐资

举办公益事业的若干规定》就提出，华侨捐资价值

在 50 万元以下的，可报市侨办批准［14］287。为制止

一些地方假借捐赠名义逃避关税，1984 年 10 月国

侨办、海关总署《关于加强捐赠进口物资管理的意

见》对此予以纠正⑨。但即便如此，地方政策仍较中

央宽松，如根据 1986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捐赠进口物资管理工作的通知》，省

侨办的审批额度为 2 万元以下的一般捐赠物品⑩。
政策上的优待，使得侨捐救灾事业长期得以较好地

发展。
( 二) 统筹化和法制化趋势明显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尚不接受外国政府和国际

组织的救灾援助，因而将华侨华人救灾援助纳入一

般的侨汇侨捐政策中进行管理。自 1980 年起，我国

开始有条件地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并在相关规定中

明确将华侨华人救援纳入其中一并管理。1990 年

起开始允许在港澳地区募捐。1991 年我国开始主

动接受国际救援，同时对“侨援”的态度也积极起

来。此外，基于华侨华人救灾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我

国仍对华侨华人救灾捐赠有一些专门的规定，即在

纳入国际救灾援助的同时，还留有一定的口子。但

自 1999 年《捐赠法》颁布后，华侨华人救灾援助就

和国际救灾援助一起整体被纳入整个社会救灾活动

中统一管理，这在 1999 年《捐赠法》、2000 年《救灾

捐赠管理暂行办法》、2008 年《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16 年《慈

善法》以及国内相关税法等法律法规中均有明确体

现。而且，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也表明华侨华人救

灾活动日益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体现了我国救灾参

与制度的进步。
( 三) 动员组织和政策激励并举

为争取华侨华人救灾援助，一方面党和政府以

税收优待、表彰等进行政策引导和激励; 另一方面，

也大力开展动员组织活动。
政策引导和激励除前述税收优待外，还包括各

地侨捐表彰政策，含侨捐管理条例中的表彰条款和

专门的表彰政策，如 1996 年《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

公益事业表彰办法》( 后多次修订) ，1997 年《漳州

市华侨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表彰办法》等。据此，各

级政府会举办各类表彰活动，对参与中国救灾事业

贡献突出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予以各种形式的表

彰。事实上，每次赈灾活动之后，华侨华人的突出表

现均会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如 1991 年华东

水灾发生后，菲华联谊会会长佟刚因在华社组织募

捐救灾活动中表现突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颁给他

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的感谢信［15］; 2008 年汶

川地震发生后，向灾区捐出巨资的泰国正大集团董

事长谢国民先生及夫人携团前往安徽考察，5 月 16
日，国侨办主任李海峰专程从成都赶赴安徽看望，并

代表国侨办感谢谢先生及其他华侨华人在关键时刻

伸出援助之手等［16］。
相比其它公益活动，党和政府对侨胞救灾的动

员和组织较为频繁，也非常具有针对性。如前所述，

在地方层面，建国初期就曾出现向华侨华人劝捐或

赴境外发动侨胞捐献之事，以至于中央政府三令五

申强调救灾捐赠的自愿原则。而自 1990 年党和政

府允许在港澳地区进行募捐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和

相关团体对侨胞救灾的动员和组织就更加频繁。以

中央层面为例，2008 年 1-2 月发生了雪灾，国侨办先

后两次启动“侨爱工程—抗雪救灾温暖行动”;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国侨办于次日紧急启动“侨

爱工程—抗震救灾温暖行动”。之后，国侨办又实

施了支持灾后重建的“双百计划”，引导侨胞在灾区

捐资建设一百所小学、一百所卫生院。同时，中国侨

联也迅速在全国侨联系统发出倡议，要求各级侨联

广泛发动和组织侨界群众支援灾区，并在北京华侨

大厦举行了“心系灾区、重建家园”捐赠仪式。8 月

27 日，中国侨联还专门发出援建北川中学倡议书。
上述动员组织得到了侨胞们的积极响应。据不完全

统计，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全球近 100 个国家

和地区的侨胞、港澳同胞，通过国侨办、中国侨联、中
国驻外机构等不同渠道，向灾区捐款捐物合计高达

50 多亿元［17］。
( 四) 加强服务和管理

各相关部门还为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救灾事业提

供便利和相关服务，从而既提升了救灾效率，又借此

凝聚了“侨心”。如“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为

做好国际救援接受工作，民政部与外交部、海关总

署、质检总局、民航等部门相互配合，联合建立了特

事特办、手续简化、通关验放的“快速通道”，采取先

登记放行、后补办手续的办法，最大限度地为接收救

灾援助物资提供便利。这些便利和相关服务还有制

度上的保障，如根据 199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境外救灾援助和捐赠款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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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对进关的援助、捐赠物资，要尽快免费检验，尽

快转运［18］。
党和政府对救灾款物和相关项目的有效监管增

进了侨胞参与救灾的信心和决心。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随着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增多，党和政府对

救灾物资的管理工作也日臻完善，出台了一系列做

好境外救灾援助的政策文件，如 1991 年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做好境外救灾援助和捐赠款物管理工作的

通知》、1991 年民政部《关于做好接收境外救灾捐赠

物资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安排使用境外捐赠资金

有关事宜的通知》，1998 年《关于做好救灾捐赠款物

接收、发放、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加强了对境

外救灾捐款赠物的监管，赢得了侨胞的信任。
上述特征中，政策优待是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

救灾政策的特色; 统筹化和法制化、加强服务管理是

华侨华人救灾政策的发展趋势; 动员组织和政策激

励并举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华侨华人救灾政

策积极化之后的产物，旨在进一步调动华侨华人救

灾的积极性。

三 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的成因

影响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制定的因素

很多，这里主要从民族情感和历史传统、主流国际救

援观念、国内外形势等方面加以分析。
( 一) 民族情感和历史传统

民族情感和历史传统是前述“政策优待”产生

的根基。对家乡及祖( 籍) 国的牵挂是华侨华人长

期关注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原因，对他们而言，关心

桑梓，既是对祖( 籍) 国的一种奉献，也是维系和祖

( 籍) 国情感的一种特殊纽带。因此，华侨华人参与

中国救灾事业已形成一种传统。对于这种传统，党

和政府予以尊重并多持欢迎态度。对于华侨华人的

民族情感及其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和政府在

相关政策中也有充分的考虑，也正因如此，在建国初

期不接受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捐赠时，仍然接受侨

捐。在 199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内地单位在港澳地区募捐集资管理的通知》
中，还肯定了在港澳地区募捐救灾的合理性。同时，

对待港澳同胞和华侨救灾捐赠，我国长期予以政策

优待，并出台了专门的管理文件，这其中就有尊重历

史传统和关注民族情感的因素。
( 二) 主流国际救援观念

主流国际救援观念对我国接受国际救援的态度

和相关政策的走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遭遇重大灾

害时，国与国之间相互帮助是国际人道主义的表现，

也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作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国际

救援就更为平常。然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

府对国际救援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尽管从 1949
年到 1979 年的 30 年间，中国遭遇了包括 1976 年唐

山 7．8 级地震在内的多次严重自然灾害，但一直到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主流观点仍把接受国际救灾

援助与自力更生的救灾方针对立起来，认为接受国

际救灾援助就等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这 30 年间，我国基

本拒绝一切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援助，只是有原

则地接受了少量个人援助。直至 1980 年，在对外开

放思潮及国际社会的舆论影响下，我国才同意接受

联合国救灾署援助。此后并逐渐对国际救援采取平

常心态，主动接受国际救援，也以己之力积极参与到

援助他国灾害当中。
( 三) 国内外形势

国内形势尤其是国内灾情对我国接受国际援助

的态度转变有明显的影响，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

一度使我国争取侨援的态度转为积极，而 1991 年安

徽、江苏等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从灾民利益考虑，7
月 11 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发出

支援灾区的紧急呼吁，这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
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出救灾援助呼吁。此后，每遇自

然灾害，中国均会主动接受国际援助。国内经济状

况也是我国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制订的重要影响因

素，如建国初期对华侨华人救灾“网开一面”与争取

侨汇有一定的关联，也因此其时一些侨捐政策是通

过侨汇政策来体现的。另外，根据 1989 年《国家外

汇管理局关于对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外汇参加外汇

调剂的暂行规定》，各级政府接受华侨、港澳台同胞

为支援本地区救灾捐赠的外汇，允许参加调剂。这

一规定也表明政府对侨汇的热情。又如 1990 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地单位在

港澳地区募捐集资管理的通知》，提及目前在我国

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港澳地区适当地通过社会集

资办法来进行社会救灾，“并非不可”⑧。可见，允许

在港澳地区募捐与当时我国国内财力不足也有直接

的关系。
至于国际形势，建国初期的两极格局和之后的

多极格局明显影响了我国接受国际救援的态度，也

直接影响了我国对于主要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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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的开放程度。建国初期，世界局势两极格局明

显，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我国不接受主要来自

或代表资本主义阵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救灾

援助。这正如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

所言，外国政府的救济目的，“就是要到中国的灾民

中进行破坏活动。中国人民虽然欢迎那些确属善意

的国外援助，但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好意’，我们已

经领教得够多了，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进行破坏活

动。”［19］可见，曾经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对国际

救灾援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以后，随着世界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转变，党和政

府对于国际救援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能够坦

然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援助。
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的影响因素还有

很多，如我国的侨务政策和侨情发展对这一政策也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典型如 1955 年后我国开始奉

行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此后相关政策即将华人纳

入“外国人”范畴，相关侨捐政策也一度有所保留。
而侨情方面，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侨华人经济

实力与建国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其救灾贡献也今

非昔比，因此，一些针对华侨华人救灾物资使用的专

门政策就应运而生。

四 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的多重影响

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对华侨华人参与

我国救灾事业乃至整个侨捐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影响到华侨华人救灾规模

新中国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的积极与否对华

侨华人参与我国救灾事业的热情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并进而影响到不同时期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救灾

事业的规模。典型如文革期间因为拒绝接受侨援，

华侨华人对中国救灾事业的参与十分有限，即便是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海外侨胞也只能以赠送签名条

幅的特殊方式表达其对唐山灾民的慰问［20］; 而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我国开始积极争取侨援，华侨华人

也不负众望。1991 年华东地区洪灾，80 多个国家的

侨胞向灾区捐赠，总额在 9 亿元以上［14］299。
( 二) 影响到侨捐流向

侨捐流向强调侨捐最终流向的领域和地域。对

于华侨华人救灾捐赠，相关政策一方面强调尊重捐

赠者的意愿，专款专用; 另一方面强调在没有明确意

愿的情况下，统筹安排，重点使用。如根据 1994 年

《民政部关于港澳台同胞救灾捐款使用办法的通

知》和 1996 年《民政部关于香港同胞救灾捐款使用

办法的通知》，港澳台胞救灾捐款主要用于灾区住

房和敬老设施的修建［21］。从而使 1994 年、1996 年

洪涝灾害所获港澳台胞的救灾捐赠主要用于保证灾

民“住有所居”。不仅如此，相关政策还对整体侨捐

流向产生直接的影响。如由于积极吸纳救灾侨捐，

与以往侨捐集中于教育文化及闽粤等重点侨乡明显

不同，整个 2008 年及 2009 年上半年，我国约一半的

侨捐额用于救灾( 32 亿元) ，占捐赠总量的 49．78%，

四川省也一跃成为最大的侨捐接受省［22］。
( 三) 影 响 到 华 侨 华 人 救 灾 参 与 方 式 和 参 与

程度

当前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救灾事业的方式主要有

捐赠财产、提供服务等，后者又包括一线救灾及灾难

预防的研究与实践等。相较而言，捐赠财产或一线

救灾属于事后减灾，直接改善了灾民的生活，支持了

灾区建设; 而灾难预防的研究与实践则属于事前防

范，属于更高层次。华侨华人以何种方式参与中国

救灾事业，与党和政府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有重要

的关系。如救灾物资免税政策以及救灾的特殊属性

使得华侨华人救灾物资捐赠始终占据相当比重，这

在早期 国 内 物 资 缺 乏 时 更 加 如 此。如 在 1959—
1961 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海外侨胞纷纷购买粮、
油等寄回国内接济亲友乡邻。据福建省中国旅行

社的统计，1961 年经该社运送进口的粮油副食品

共有 2 万吨［23］。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第

一次允许外国救援队和医疗队参与救援，200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对此予以确认。这

对于侨胞参与一线救灾有较大的推进作用。21 世

纪后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从事救灾防灾研究，

也拓 展 了 一 些 侨 界 NGO 组 织 的 业 务 范 围。如

2003 年 4 月香港乐施会在云南安乐街村推出灾害

管理计划，大大减低了当地山体滑坡灾害发生的

可能性［24］。这种未雨绸缪的行为，将救灾推进了

一个层次。
应该肯定的是，无论是何种参与方式，华侨华人

的义举善行均传播了慈善思想和社会责任意识，有

利于推动国内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和整个公益事业，

促进了新中国公益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此外，灾难

发生后，国内外同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这对于增

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海内外同胞的大团结也

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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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综上，基于民族情感和侨捐历史传统、主流国际

救援观念及中国国内外形势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1949 年以来党和政府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呈现出

阶段性变化。在不同阶段，党和政府对华侨华人救

灾的参与态度和开放程度有所不同，并呈现出政策

优待、统筹化与法制化趋势明显、动员组织与政策激

励并存、加强服务管理等特征。最终，不同时期党的

华侨华人救灾政策事实上也对其时华侨华人参与新

中国救灾的规模、流向、程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①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加入外国国

籍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1955 年新中国政府不承认双

重国籍之前，无华侨、华人之分。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官方统

计侨务数据如侨捐数据时多将港澳同胞算入其中，因此本文

华侨华人亦包含了港澳同胞。

②根据我国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救灾”

主要包括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

件造成的灾害。

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朱凌峰《慈母身: 牵系 海 外 儿

女———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积极为我抗击“非典”贡献力量综

述》，载《侨务工作研究》，2003 年第 4 期; 潮龙起《“非典”时

期华侨华人对中国捐赠之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04 年

第 5 期;《全球华人社团吹响赈灾“集结号”海外华人华侨

捐助如潮》，载《社团管理研究》，2008 年第 5 期等。

④参见 1961 年侨务工作报告和 1962 年侨务工作要点

( 1962 年) ，福建省档案馆馆藏，档号 148-7-76。

⑤参见《关于严禁向华侨·港澳同胞发动捐献问题的

通知( 1969 年 3 月 8 日) 》，广东省档案馆，档号 294-A2．8-19。

⑥参见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汇编( 二) 》

( 内部文件) ，1984 年，第 166-167 页。

⑦参见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汇编( 二) 》
( 内部文件) ，1984 年，第 175-176 页。

⑧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侨务工作政策

法规选编( 1955．2-1996．5)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出

版，1996 年，第 367 页。

⑨参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编《侨务法规文

件汇编》( 内部文件) ，第 382-383 页。

⑩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侨务工作政策

法规选编( 1955．2-1996．5)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出

版，1996 年，第 373-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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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PC's Overseas Chinese Disaster Relief Polic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Sai-qun，TANG Zhao-yun
( 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Abstract: The disaster relief polic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China presents phased changes，in different stages，the Party

and government's attitude and openness to overseas Chinese in disaster relief are different，and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obvious trend of overall planning and legalization，coexistence of mobilization organization and policy incentive，and strengthe-

ning service manage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aster relief policies i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motion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the ma-

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scue concept，and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and in fact the policies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ale，flow direction and degree of overseas Chinese participating in disaster relief in New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disaster relief policies;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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